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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9/2021_2022__E6_B7_B1_

E5_9C_B3_E8_AF_81_E5_c80_309870.htm 深圳证券交易所新大

楼技术中心规划咨询服务项目有关资格预审事宜的公告 深圳

证券交易所将在深圳市民广场西侧（原高交会馆场址）投资

建设深圳证券交易所新大楼，新大楼的建筑设计单位是荷

兰OMA设计机构，国内配套设计机构是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

总院，二者同时负责完成大厦的建筑与机电设计内容（不包

含本所技术中心机房与交易系统）。本所计划在新楼恰当的

楼层区域建设国内一流的技术中心。为此，需要引入高水平

、专业化的技术中心规划设计咨询服务商，使深圳证券交易

所新大楼技术中心工程的规划和设计科学、先进、安全、可

靠，并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 参加新大楼技术中心规划设

计咨询服务项目的投标人，应根据项目规模及建设要求，提

供技术中心整体功能设计规划咨询工作，包括新大楼技术中

心基础建设总体规划、功能平面布局规划、对土建设施的要

求咨询、装修的初步设计、供配电系统的初步设计、空调和

新风系统的初步设计、弱电系统的初步设计、总控中心及应

急指挥中心规划等方面的工作。提交的规划咨询方案，应符

合国家相关规范、有关大型技术中心的建设要求，并借鉴国

际上同等规模技术中心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经验，同时要结

合招标方发展规划建议。此外，投标人应提出技术中心规划

咨询服务单位提出对技术中心的建筑功能使用、荷载与建筑

机电的技术要求，对建筑设计成果进行审查、判断建筑设计



成果是否满足技术中心的设计需要、提出修改意见等。 本所

拟于近期对本所新大楼技术中心规划咨询服务项目投标人进

行资格预审。欢迎符合资格要求的投标人参加，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投标人资格基本要求 1.2004～2006年度应

具有国内相关大型技术中心规划咨询顾问的成功案例。具有

（2006年）正在实施的相关项目； 2.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注册资本（实缴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0万元； 3.近3年财

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售后服务体系。 二、须

提交资料 1.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2.公

司简历，并列出2004～2006年度国内外的成功案例详细情况

、项目验收证明、甲方项目评价及投标人在案例中的角色；

3.列出拟负责该项目的国内具有负责大型技术中心规划设计

及智能化弱电规划经验的专业人员／顾问的个人资历说明；

4.资质证书／证明（国家智能化弱电甲级设计资质，ISO9000

认证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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